
《北京市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编写说明

一、起草背景
《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25年第4号，以下简称“办法”）于2025年9月1日开始施行。按照“办法”要求，为了加强成品油流通管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护本市成品油流通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根据“办法”和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北京市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二、“细则”主要内容
“细则”内容是将“办法”条目、规定结合本市实际进行细化和明确。主要包括：一是编写目的、适用范围、管理方式和职责；二是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备案和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许可的具体规定、要求；三是《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版式和使用规范；四是成品油经营企业经营规范要求；五是商务部门对成品油经营的监督管理；六是成品油流通不予备案、许可和撤销备案、许可管理规定，及成品油经营企业违反“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规定；最后附相关名词解释。
三、“细则”调整增加内容及说明
[bookmark: _GoBack]1.“细则”第四条，将“办法”中“配合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做好成品油流通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调整为：“按照《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规定》（京发〔2022〕19号）做好安全相关工作。”明确本市商务部门安全管理工作依据文件，具体开展成品油流通安全管理工作应执行该文件规定要求。
2.“细则”第七条，增加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企业备案材料要求。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企业备案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商办消费函〔2025〕338号），增加备案具体步骤、要求，方便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企业根据“细则”即可进行备案操作。
3.“细则”第十一条，“指定部门”不得向平台企业颁发“批准证书”。引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5〕5号），明确商务部门颁发证书限制要求。
4.“细则”第十二条、第十五条，关于民航机场办理许可规定。根据“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市成品油流通管理实施细则（草稿）》的反馈意见的函”，针对民航机场航空燃油加注点分布在停机坪和建设审批特殊规定、流程，明确关于民航机场申请《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的审批要求。
5.“细则”第十三条，申请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的企业应当提交的材料。根据“办法”规定内容，结合本市相关部门实际审批情况细化明确。
6.“细则”第十九条，增加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具体办理事项要求。根据本市政务服务审批要求，明确分列各审批办理事项及要求，按照《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成品油经营企业变更有关问题的复函》（商办商贸函〔2010〕217号）《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停歇业处理有关问题的复函》（商运办便〔2012〕286号）《关于印发北京市加油站审批管理程序规定的通知》（京政容发〔2010〕132号）等，明确具体要求。
7.“细则”第二十五条，增加“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将成品油销售给其他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或取得“批准证书”的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或内部自用企业”对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可能合法的下游企业，进行明确细化。
8.“细则”第二十五条，增加“在农忙、应急、抢险救灾、灾后重建、重大活动及重大工程等特殊领域、特殊时段，区商务部门可批准经营状况和信用情况良好的自有自营加油站，使用符合国家相关安全、环保等技术标准的正规加油装置临时性供应成品油，原则上使用不超过3个月，并在到期后撤除。”根据商务部解释和要求，对应急、特殊情况下，明确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站外供油的情形和规定。
9.“细则”第二十五条，增加“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各区自行组织开展”。优化商务部、市商务局每年年检通知，明确各区根据工作实际，自行开展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年检。
10.“细则”第二十九条，增加“国道、省道加油站设置每百公里不超过六对，高速公路加油站设置每百公里不超过两对，城区加油站的服务半径不少于0.9公里（行车距离不小于1.8公里）。”按照《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规定和商务部解释进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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